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3 頁

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
承辦人：張育榕

電話：08-7320415分機6545

傳真：08-7326195

電子信箱：a002251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8月30日

發文字號：屏府人給字第11043570300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六 (3693955_11043570300_1_3693955_11043570300_1.doc、

3693955_11043570300_1_3693955_11043570300_2.pdf、

3693955_11043570300_1_3693955_11043570300_3.pdf)

主旨：有關公教人員於民國107年7月1日以後離職且任職滿5年以

上，並已申請發還原繳付退撫基金費用本息且已領訖，重

新選擇是否繳回原發還之退費金額，改按保留年資規定辦

理一案，請於收受本函之日起3個月內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人事處案陳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

（以下簡稱基管會）110年8月27日台管業二字第

1101597625號函辦理。

二、查107年7月1日後離職公教人員申請發還原繳付退撫基金費

用及保留年資等相關規定及申請程序，公務人員退休資遣

撫卹法（以下簡稱退撫法）第9條、第15條、第73條、第85

條、第86條及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（以下簡

稱退撫條例）第10條、第16條、第73條、第86條及第87條

已訂有明確規範，合先敘明。

三、按退撫法及退撫條例於107年7月1日施行後，對於107年7月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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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日以後離職公教人員申請發還原繳付基金費用者，僅得領

取「本人」原繳付基金費用本息，考量前開退撫法、退撫

條例施行前後相關規定之演變，影響當事人權益至鉅，基

於維護107年7月1日以後離職公教人員權益整體平衡，以及

為免日後再有以不知規定為由申請繳回已領取離職退費之

情形，爰予修正「參加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人員發還原

繳付基金費用申請書」（以下簡稱退費申請書），並配合

增加提示「公教人員107年7月1日以後離職者僅得申請發還

『本人』原繳付之基金費用本息，且一經領取，該部分年

資不再適用公教人員退撫法令關於保留年資，俟年滿65歲

請領退休金等給與」等之重大權益規定，以利當事人明確

知悉退費後之權益影響事項。為免影響參加基金人員權

益，自即日起請配合使用修正後之退費申請書。

四、為提供旨揭人員重新選擇機會，請轉知所屬當事人相關規

定，並填具「公教人員107年7月1日以後離職且任職年資滿

5年已申請離職退費者是否保留年資選擇書」（以下簡稱選

擇書），重新選擇繳回原已發還退撫基金費用本息，改按

保留年資規定辦理；或維持原退費之申請結算年資，選定

後不得再行變更，上開選擇書由當事人及機關學校各自留

存1份。

五、為期作業時程之明確性，旨揭人員如選擇繳回原已發還退

撫基金費用本息者，應自機關學校於收受本函之日起3個月

內，由機關學校協助發函檢附原發還金額之支票或匯票一

次全數繳回，以保留年資，基管會於收訖後據以註銷原發

還退撫基金費用案並函知機關學校及當事人。

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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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檢附修正後之退費申請書、選擇書及基管會服務電話一覽

表各1份。上開退費申請書及選擇書，亦可至該會網站

（https://www.fund.gov.tw/）「下載專區\收支作業常用

表單」下載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一級機關、本府所屬二級機關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縣各鄉鎮市民代

表會、各高國中、各國小

副本：本府人事處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
57


